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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2009年10月27日的會議參閱 

 

《基因改造生物(管制釋出)條例草案》委員會 

 

因應2009年10月8日會議席上所作討論 

而須採取的跟進行動一覽表 

 

 此文件提供《基因改造生物(管制釋出)條例草案》委員會秘書處於2009

年10月8日發出的信函中附錄I所要求的資料 – 

 

 要求的資料 回應 

(1) 就團體代表在其意見書中載述的意見作書面回應(以表

列方式說明)。 

附件A 

(2) 說明本地機構可如何確保某項作業涉及的基因改造生物

是在"圍封使用"中。 

附件B 

(3) 提供文件，述明政府當局對是否需要訂明基因改造生物

的偶然存在限值的立場。 

附件C 

(4) 提供文件，闡述在制訂條例草案之前進行的研究、各項

關乎執行的條文的政策意向、執行該等條文的計劃，以

及現正構思以加強市民對條例草案的認識的工作，並舉

出實際例子(包括木瓜、蕃茄、哈密瓜、南瓜、大豆、花

生、芒果、馬鈴薯及薯蕷)，說明執行制度如何實施。 

附件D 

(5) 解釋擬議第29條及第30條有何分別，並說明在甚麼情況

下住宅是"純粹用作住宅用途"，以及根據擬議第29(2)

條，有基因改造生物存在的住宅會否仍被視作住宅。請

同時進一步說明獲授權人員是否不僅有權在無須給予通

知的情況下進入和視察任何地方或處所，亦可在無須給

予通知的情況下檢取、移走和扣留任何東西。若然，此

情況可能會引起各機構(例如實驗所及院校)的關注，因

在該等機構，有基因改造生物存在的情況並不罕見。 

附件E 

 

 

環境保護署 

漁農自然護理署 

二零零九年十月 

CB(1) 133/09-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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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基因改造生物(管制釋出)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 

第三次會議 

 

政府對團體代表提交的書面意見的回應  

 

向法案委員會秘書處提交書面意見的團體代表包括：  

   

1. 海康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2. 綠色和平  

3.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4. 綠田園基金  

5. 高華種子有限公司/香港種子貿易有限公司. 

6. 香港生物科技協會 

 

2. 團體代表提交的書面意見以及政府回應如下:  

 

意見/建議 政府回應 

海康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１）詢問“圍封使用”一

詞應如何適用於檢測實驗

所用作分析及研究的參照

標準和物料。 

條例草案的第 3 條第 2 款已列明“圍封使用”的定

義。基因改造生物被定義為圍封使用須符合下列條

件：涉及該生物的操作是在某一設施、裝置或其它

實體屏障內進行及該生物受特定措施控制，從而有

效地限制該生物與環境的接觸以及該生物對環境

的影響。若檢測實驗所用作分析及研究的參照標準

和物料是處於某一被有效地限制與環境的接觸設

施內，亦符合條例草案之中“圍封使用”的定義。

 

２）詢問政府如何規管作

基因改造生物測試之用的

參照物料的入口，並對核

准基因改造的標準物料和

參照物料作實驗所測試之

用有甚麼取向。   

如入口參照物料作“圍封使用”，無須事先得到批

准。 政府將會跟隨議定書的規定要求提供作“圍

封使用”的基因改造生物的相關文件資料，包括基

因改造生物的識辨屬性以及相關的特徵及特性，例

如轉基因事項碼以及任何獨特識辨屬性，作為在生

物安全信息交換所查考有關資料的途徑。政府或其

授權機構可利用有關資料識辨出有關的基因改造

生物。 

 

３）詢問根據條例草案，

政府是否有權分享及提供

相關背景資料，例如基因

對於基因改造生物的核准申請，申請人需提供風險

評估報告評估該生物對生物安全可能帶來的不利

影響。有關風險評估報告將包含引入的基因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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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建議 政府回應 

改造生物的特徵變種的基

因排序數據，使認可測試

實驗所可建立新的及相關

的測試。  

 

詢 問 政 府 會 採 取 甚 麼 步

驟，確保得到基因改造生

物生產商的必需授權，讓

政府或指定實驗所能合法

地進行有關測試。 

 

料。政府會將有關資料上載至漁護署的網頁，以供

市民瀏覽。申請人可能因為商業利益而需要將資料

保密。根據條例草案的第 14 及 15 條，申請人可提

出不披露的要求，而署長要對不披露要求作出決

定。如果我們需要為一個特別的基因改造生物進行

檢測或開發檢測方法，我們可以要求申請人透露基

因排序的一小片段，這樣可以允許我們在不損害其

商業利益的情況下進行精確的檢測。 

 

 

 

４）詢問政府有否考慮到

新草案將會涉及由基因改

造生物開發商及/或製造商

所擁有的專利和知識產權

等問題。政府會採取甚麼

步驟，以確保可獲得基因

改造生物生產商的必需授

權，讓政府或其指定實驗

所能合法地進行測試。   

 

作食物、飼料或加工之用的基因改造生物，無須於

出入口文件中提供引入的基因的資料。不過，根據

漁護署的研究，生產基因改造生物需要使用選擇性

的標記基因。選擇性的標記基因的排序是公開資

料，並可以用於聚合酵素連鎖反應的檢測。此外，

它們可以作為基因測序的起點，以獲知引入的功能

基因的識辨屬性。 

綠色和平 

５）關注條例草案未必能

反映《卡塔赫納生物安全

議定書》（議定書）的防患

未然原則。 

 

 

防患未然原則的運作於議定書的第 10 條第 6 項以

及第 11 條第 8 項體現出來。這兩項條文提出基因

改造生物對生物安全可能帶來不利影響在科學上

的不確定性將不會用作批准基因改造生物的決

定，以防止或減少此類影響。條例草案反映了議定

書的要求，即除非基因改造生物對生物安全的可能

不利影響被評估為可接受或可加以管理，否則基因

改造生物的申請將不會獲得核准。作決定的過程將

會基於防患未然的考慮而進行。 

 

６）關注條例草案令有關

的風險評估限於對生物多

樣性的直接影響, 例如不

包括水體。 

條例草案對風險評估的要求跟隨了議定書的要

求。評估基因改造生物對生物多樣性的不利影響要

考慮可能的潛在接收環境。條例草案並無指定任何

接收環境或設置任何限制，意即基因改造生物若對

水生生態系統帶來潛在的不利影響，也將包括在條

例草案中的風險評估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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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建議 政府回應 

７）關注條例草案的範疇

不包括對人類健康的風險

評估。基因改造生物可以

透過直接接觸對人類造成

不利影響，例如當呼吸管

道暴露於基因改造農作物

的花粉之中。 

議定書要求作風險評估時也應考慮到對人類健康

的風險。但是根據世界自然保育聯盟出版的《卡塔

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解釋指引》，議定書的締約方

普遍認同基因改造生物對人類健康的風險是指基

因改造生物對生物多樣性造成的影響而導致對人

類健康構成的間接風險，而非透過進食基因改造食

物及藥物或直接接觸對人類健康所造成的直接風

險（例如對基因改造農作物的花粉產生敏感）。此

外，有關人類健康的議題現正由其它相關的國際組

織（例如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世界衛生組織以

及食品法典委員會）處理當中，並且是在其他政策

局的職權範圍內。因此，本條例草案並不包括對人

類健康直接風險的評估，跟國際的做法一致。 

 

８）關注條例草案並未指

明甚麼資料不能保密。 

本條例草案的第 14 條第 3 款已指明甚麼資料不能

保密，當中包括(a)申請人的姓名及地址; (b)基因改

造生物的一般描述; (c)基因改造生物可能帶來的生

物安全不利影響的風險評估摘要; 及(d)於緊急情

況處理該生物可能帶來的生物安全不利影響的任

何建議方法及計劃。該條內容已反映議定書第 21

條第 6 項的要求。 

 

９）關注條例草案並未為

作食物、飼料或加工之用

的非基因改造生物以及作

環境釋出用途的非基因改

造生物提供任何偶然存在

限值。 

 

 

用作食物、飼料或加工之用的基因改造生物的貨物

含有獲核淮的基因改造生物的偶然存在限值將會

在條例草案的規例內列明(即百份之 5 或以下)。建

議的百份之 5 限值反映一個業界可達到及務實的水

平，同時此限值也在其他外地國家如日本和泰國實

行。由於本地農業規模小，出現大量在環境種植基

因改造農作物的風險不高，因此百份之 5 的水平是

合適的。 

 

對於用作環境釋出用途的非基因改造生物偶然存

在限值，我們應注意偶然存在的情況農業生產如種

子生產的出現是十分普遍的。在條例草案中已列

明，我們對含有偶然存在基因改造物料的非基因改

造種子將採取零容忍水平。由於種子主要用作環境

釋出用途，故此污染源對本地生物多樣性可能帶來

潛在的不利影響。中國大陸和其他國家如歐盟及南

韓也是採取零容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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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建議 政府回應 

10) 建議法例應允許對決

定進行覆核。 

條例草案的第 11 條容許申請人要求署長在某些情

況下考慮以及更改決定，包括(a)情況有所改變，而

該改變影響署長對有關基因改造生物可能帶來的

生物安全不利影響的評估; 或(b)已有額外科學或

技術資料，而該資料可能影響署長對該生物可能帶

來的生物安全不利影響的評估。第 12 條容許署長

根據上述情況或認為如此行事合乎公眾利益而更

改決定。 

 

１１）建議應只提供過渡

期予條例草案中有關出口

的規定。 

提供過渡期的目的是減少對相關持份者（包括本地

入口商）的影響。此舉同時容許申請人在有需要時

準備文件作基因改造生物核准申請之用。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１２）關注條例草案未必

能反映《議定書》的防患

未然的原則。 

 

請參照上文第 5 項對相同意見的回應。 

１３） 建議政府應更廣泛

地諮詢公眾，以令政府在作

決定的時候可參考市民的

意見，例如對是否核准某基

因改造生物進口作環境釋

出等決定。 

在條例草案下將成立一個由不同界別的成員組成

的專家小組，當中包括環保組織、學術界、有機農

業、生物科技以及相關貿易商。專家小組會向漁護

署署長就有關施行條例草案的問題提出意見，例如

審核基因改造生物的核准申請。由於基因改造生物

的風險評估屬高度技術性質，因此向相關的專家代

表諮詢有關審批程序較諮詢一般公眾更為恰當。 

 

１４） 鼓勵政府在延伸

《生物多樣性公約》 （公

約）後投放更大力度保育香

港的生物多樣性。 

公約提供了周全的方向保育生物多樣性並定下總

體目標和一般義務。我們現時的自然保育政策以及

措施大致與公約的目標和要求一致。公約延伸至香

港後，政府會繼續其自然保育的工作。 

 

綠田園基金 

１５） 建議漁護署應對現

時在市場有售的不同基因

改造農作物進行研究並刊

出結果，讓農友可以避免保

存從潛在的基因改造水果

取得的種子作播種之用。 

漁護署在二零零八至二零零九年間進行了一個初

步的基因改造農產品調查，以本地市場和農場買到

的各種進口或本地種植的作物進行測試。漁護署共

測試了 200 多個樣本，當中包含 23 種可從市場上

買到的及存有潛在基因改造品種的新鮮食品、植物

及種子（如馬鈴薯、大豆、番茄、茄子和木瓜）等

農作物。收集到的樣本包括市場上大部分不同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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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建議 政府回應 

地和品牌的農產品。根據調查，只有木瓜和大豆有

基因改造成分。基因改造大豆只用作食物用途。至

於木瓜，發現大部分家種的木瓜都是基因改造的，

它們大多是從進食果實後所收集的種子種植而成。

 

此外，漁護署現正進行進一步基因改造作物的最新

調查。該調查得到的資料，將透過網上紀錄册和小

冊子知會公眾。此外，不同的基因改造作物的資料

可從生物安全資料交換所找到，因為它主要提供有

關基因改造生物的資料。 

 

１６） 建議主管當局應幫

助尋找非基因改造木瓜的

種源，提供非基因改造木瓜

植株以交換有懷疑的基因

改造植株，並向農友提供可

行技術對抗木瓜輪點病。 

漁護署會考慮此建議。漁護署亦會協助有機種植者

尋找非基因改造木瓜的種源，並同時提供必須的預

防措施的技術意見，以控制害蟲及疾病和避免受基

因改造的污染。 

１７） 就有建議豁免基因

改造木瓜所提出的意見。 

漁護署會評估基因改造木瓜對本地生物多樣性潛

在的不利影響，並考慮對社會的影響及為環境帶來

的風險後，提出對本港的基因改造木瓜的處理建

議。漁護署會就條例草案加強公眾教育工作，以避

免公眾種植未經批准的基因改造生物。 

 

１８） 建議強制執行標籤

基因改造食物。 

議定書的範疇關注的是保育以及生物多樣性，而非

關於食物安全以及食品標籤的問題。其它國際組織

如食品法典委員會正處理基因改造食物的安全問

題。食物及衛生局指出，現時對於基因改造食物標

籤並無國際共識。基因改造食物自願標籤的評估調

查結果顯示，根據基因改造物料在樣品中的使用水

平，現時並無強制性標籤的迫切需要。政府將繼續

留意國際間基因改造技術以及基因改造食物標籤

標準的發展，再決定將來所需採取的行動。 

   

１９） 詢問政府有否估計

每年抽檢樣品的數量或百

份比，並政府有否足夠資源

以執行條例草案。 

漁護署將進行隨機抽檢以找出違規的產品。抽檢規

程將會根據國際標準組織（ISO）或其它相關的標

準，由擁有豐富設計抽檢機制經驗的顧問協助制

定。  

 

漁護署也將會不時在本地農場和食品市場進行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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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建議 政府回應 

查，監察基因改造生物在香港的情況。漁護署會根

據需要準備財務支援、人力及其它資源。 

 

２０） 建議在實施規例前

應諮詢持份者的意見。 

我們現正草擬條例草案的規例。在實施規例前

會諮詢持份者的意見。 

 

高華種子有限公司/香港種子貿易有限公司. 

２１） 詢問非基因改造種

子的偶然存在限值。 

請參照上文第 9 項對相同意見的回應。 

２２） 詢問即將成立的專

家小組會否邀請本地種子

商的代表參與。 

專家小組的成員由環境局局長委任，小組將由包括

環保組織、學術界、有機耕種、生物科技以及相關

貿易商等各個界別的專家所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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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基因改造生物(管制釋出)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 

第三次會議 

 

 

基因改造生物的圍封使用 

 

  本文件旨在向條例草案委員會說明本地機構可如何確保某項作業

涉及的基因改造生物是在"圍封使用"中。 

 

2. 根據條例草案第 3 條，如在某一設施、裝置或其他實體屏障內進

行的作業涉及該生物，及該生物受特定措施控制，而該等措施有效地限制

該生物與環境的接觸，以及該生物對環境的影響，有關基因改造生物即屬

在圍封使用中 

 

3. 圍封使用基因改造生物的例子包括在密封容器內培植基因改造

微生物、在實驗所或倉庫儲存和使用基因改造生物、在實驗所籠子內飼養

基因改造動物、在室內的水族箱飼養觀賞魚和在溫室種植基因改造植物

等。 

 

4. 在正常情況下，本地機構的實驗所的日常運作和生物安全/圍封

措施（如置於密封容器內），已可有效地限制了實驗生物接觸外在環境。  

因此，涉及培植基因改造微生物、儲存和使用基因改造生物以及把基因改

造動物安置在實驗所的研究，只要在適當的生物安全/圍封措施中進行，一

般會被視作圍封使用。如果培植箱能作為有效的實體屏障防止內裏的基因

改造植物與外在環境接觸，在培植箱種植基因改造植物亦同樣會被視作圍

封使用。 

 

5. 對於在溫室種植的基因改造植物，有關溫室應配備有效的實體屏

障，防止蟲媒的基因改造植物被昆蟲授粉。為達此目的，該機構可用網覆

蓋溫室或用網/塑料袋覆蓋整棵植物或花朵。若風媒的基因改造植物種植在

密封的溫室中，溫室的通風系統應設置過濾系統，以防止任何花粉逃逸至

外在環境。 

 

6. 圍封程度的要求會因應有關基因改造生物的風險和種類而有所

不同。圍封控制的重點在於要有效地限制用作圍封使用的基因改造生物與

外在環境接觸，以及該基因改造生物對外在環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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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基因改造生物(管制釋出)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 

第三次會議 

 

基因改造生物偶然存在限值 

 

  本文旨在闡述政府就基因改造生物定立偶然存在限值的需要的立

場。 

 

偶然存在 

 

2. 在農業生產行業，基於許多不同來源的成份會意外地混合，

例如基因改造作物與非基因改造作物交叉授粉、在糧食收割時有種子溢漏

或種子殘餘物留在收割機等，食物、飼料和種子的生產要達到百分之百的

純度是不大可能的。因此，農產品與其他成份在生產過程中無可避免地在

一定程度上會互相混合，故尤其當現時農業和製造業的運作模式普遍得到

認受，我們可合理地預期農產品中會有偶然存在雜質。為避免這種混合而

偏離普遍得到認受的做法，例如通過空間上的分離，或使用專用機械、設

備和設施，均涉及高昂的費用。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證百分之百的純度。

在基因改造物料的範疇內，偶然存在一詞指的是在食品、飼料或穀物中意

外地存在的基因改造物料，而該水平為農業和製造業普遍接受。 

 

作食物、飼料或加工之用的非基因改造生物的偶然存在限值 

 

3. 在商業性的農業生產、儲存和運輸過程之中，不同來源的產品包括基

因改造品種出現混合的情況是無可避免的。因此，一些國家會為擬用於食

物、飼料或加工之用的非基因改造生物定下偶然存在限值，如歐盟（百分

之 0.9），南韓（百分之 3），泰國（百分之 5）和日本（百分之 5）。  

 

4. 考慮到本地農業規模小，而且大多數擬用於食物、飼料或加工之用的

非基因改造生物並不是在本港生產，政府建議為擬用於食物、飼料或加工

之用的非基因改造生物內的基因改造生物設置百分之 5 的偶然存在限值。

也就是說，在一批用於食物、飼料或加工之用的農產品中，其基因改造生

物的水平不得超過百分之 5。建議的限值反映了一個務實的水平，使政府

可以管理對生物多樣性可能出現的風險，亦同時令業界能遵守。一些外地

國家，如日本和泰國同樣已採取這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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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中的基因改造生物的偶然存在 

 

5. 一如在條例草案中反映，我們建議就擬用作環境釋出的種子不容許偶

然存在基因改造生物。政府理解到在傳統的種子批次中可能有偶然存的基

因改造種子。但是，在傳統的種子批次中有偶然存在的基因改造種子可能

會讓未獲批准的基因改造種子釋出環境之中，繼而對本地生物多樣性造成

潛在的不利影響。故此，我們建議不容許基因改造種子的偶然存在。卡塔

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大部份的締約方如中國、歐盟和南韓，也不容許這類

種子中任何偶然存在基因改造生物。而不少海外種子供應商多年來亦已一

直遵循這要求。 

 

6. 另一方面，我們注意到國際社會，如歐盟正在考慮容忍某程度偶然存

在基因改造種子。當局會密切留意最新發展，並確保條例草案的有關規定

與議定書和國際種子聯盟訂立的標準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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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D 

 

《基因改造生物(管制釋出)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 

第三次會議 

 

執行計劃和提高公眾意識 

 

  本文件旨在闡述漁護署在制訂條例草案之前進行的研究、各項關

乎執行的條文的政策意向、執行該等條文的計劃，以及現正構思以加強市

民對條例草案的認識的工作，並舉出實際例子(包括木瓜、蕃茄、哈密瓜、

南瓜、大豆、花生、芒果、馬鈴薯及薯蕷)，說明執行制度如何實施。 

 

條例草案的目的 

 

2. 《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書》(議定書)的目的在確保在安全轉移、處

理和使用憑藉現代生物技術獲得的、可能對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和可持續使

用產生不利影響的基因改造生物領域內採取充分的保護措施，議定書特別

側重越境轉移的問題。 

 

3. 為達至符合議定書的主要重點，以規範基因改造生物的越境轉移，條

例草案將規管基因改造生物的環境釋出和進出口。 

 

基因改造生物在香港的普遍性 

 

4. 為了評估基因改造生物在香港的普遍性，以制訂條例草案的執行制

度，漁護署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至二零零九年二月期間進行了一個初步的

基因改造農產品調查，以本地市場和農場買到的各種進口或本地種植的作

物進行測試。當局總共測試了 200 多個不同品牌及來源的樣本，當中包含

23 種農作物。根據調查，只有木瓜和大豆有基因改造成分。基因改造大豆

只用作食物、飼料或加工用途。至於木瓜，漁護署發現有一半的樣本有經

過基因改造，而約七成家種的木瓜都是基因改造的。同時，漁護署發現本

地研究機構的實驗所有生產或使用基因改造生物，但它們大多為圍封使

用。總體而言，除了家種木瓜，基因改造生物並沒有在本港廣泛存在。 

 

公眾諮詢 

 

5. 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至二零零九年八月期間，漁護署與主要相關持份

者和公眾舉行了公眾諮詢會。其中一共有 10 個行業 33 個團體的主要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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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參與了公眾諮詢會，主要的持份者包括環保組織、學術界、生物技術公

司、獸醫疫苗貿易商、食品和飲料商、本地連鎖店及貿易協會、種子貿易

商、花卉和觀賞魚貿易商和有機農場。此外，也諮詢了有關諮詢組織和海

外有關當局。諮詢的各方普遍支持延伸議定書至香港，並且沒有反對立法

建議。我們在草擬條例草案時亦考慮了被諮詢的各方的意見。 

 

執法的方向和制度 

 

6. 考慮到在本港種植基因改造作物對本地生物多樣性可能帶來不利影

響，而且這些作物主要是海外的生物技術公司生產，故此我們預計有關條

例草案的執行將主要集中在規管進口的基因改造生物和會針對生產或使

用基因改造生物的大型企業。我們的執法目標，並不在於施加條例的罰則

於一般無意中種植或擁有基因改造生物的市民。另一方面，政府將加強提

升公眾對基因改造生物的意識，並保護本地生物多樣性，以達至教育公

眾，並尋求他們對實施議定書的支持。 

 

7. 根據條例草案的規定，擬進口基因改造生物作環境釋出必須事先獲得

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的批准，基因改造生物的進口貨物亦必須附有適當的

文件。另一方面，擬用作食物、飼料或加工之用的基因改造生物和作圍封

使用的基因改造生物，無須事先申請批准，但進口這些貨物必須附有適當

的文件。 

 

8. 根據條例草案，授權人員都擁有所需的權力以履行執法職責。例如，

如果獲授權人員有理由懷疑根據條例草案某些罪行已經、正在、或將要發

生，他可截停、登上和搜查任何船隻、車輛、火車或飛機。 他也可以在

發出搜查手令後進入及視察處所。根據本條例草案，獲授權人員可檢取，

移走和扣留事物或抽取樣本進行測試。為履行執法職責，這些權力是必須

賦予授權人員的。 

 

9. 為了確保這些權力能正當地使用，漁護署獲授權的人員（即二級農林

督察或以上職位）將會遵循既定的作業程序，根據條例草案履行執法職

責。我們正在草擬一本執法人員操作手冊，以提供指引予獲授權人員。該

手冊將會參照漁護署獲授權人員正在使用的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第

586 章）的執法人員操作手冊的詳細既定程序。雖然有關人員並沒有制服，

獲授權人員在執行條例草案的執法工作時，將攜帶委任證以及穿上有漁護

署標誌的背心，以資識別。  

 

10. 第 586 章的操作手冊提供詳細的既定程序及指引予漁護署授權人員執

行任務，包括檢查目標單位、調查案件、搜查行動、行使逮捕權力、處理

展品、貨物檢查和處置標本等。所有獲授權人員必須嚴謹留意程序和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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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履行第 586 章的執法職責。 

 

11. 在規管進口方面，漁護署會隨機檢查擬用作環境釋出的基因改造生

物，用作食物、飼料或加工之用的基因改造生物和圍封使用的基因改造生

物的貨物有否遵守相關的文件要求。漁護署的獲授權人員，將隨機檢查到

達機場的貨運中心及邊界或貨櫃碼頭的貨物文件，是否已遵守建議法例的

要求。例如，入口本港作食物用途的基因改造木瓜貨物，必須附有所需要

的文件，提供基因改造木瓜的辨識資料以及出入口商的聯絡詳情。漁護署

授權人員會檢查基因改造木瓜貨運的有關文件有否遵守條例草案的要

求，也可能會抽取基因改造木瓜的樣本到實驗所化驗，以確定是否文件上

提及的基因改造木瓜的類型。另一方面，如果貨運的木瓜並不表明它含有

基因改造木瓜，漁護署如有懷疑也會從貨物中收集木瓜樣本。當局在採集

樣本後並不會被扣留有關木瓜或基因改造木瓜的貨物。若之後的測試結果

證實任何違規的行為，漁護署會考慮向進口商提出檢控。 

 

12. 此外，漁護署會在本地農場和食品市場定期進行調查工作，以監察基

因改造生物在本港的情況。同時漁護署也可能檢查私營公司和學院的本地

實驗所是否符合條例草案的要求。根據條例草案第 29 條，獲授權人員如果

有理由懷疑基因改造生物存放在某地方或處所，可檢查任何地方或處所

（不包括純粹用作住宅用途的處所）。第 30 條規定，獲授權人員如有合理

理由懷疑有人已在、正在或將在有關地方或處所干犯條例草案所訂罪行，

可根據裁判官發出的手令進入和搜查任何地方或處所。 

 

13. 在正常情況下，漁護署的獲授權人員如果懷疑有基因改造生物存在，

在進入和檢查地方或處所前將會向該土地擁有者或負責人展示委任證並

說明到訪目的。舉例來說，漁護署在本地的農場進行調查，以檢查是否有

種植未經批准的基因改造生物。在調查時如果在農田或後院發現一些木瓜

植株，並懷疑是未經批准的基因改造品種，執法人員將會在進入農田或後

院前向有關農民或地主表明身份和到訪目的。在收集葉片樣本作化驗前也

會告知農民或地主。另一方面，如果懷疑本地機構在溫室種植一些未經批

准的基因改造植物，獲授權人員同樣會在進入溫室檢查該植物前向機構的

負責人表明身份，並在收集植物樣本作化驗前通知該負責人。 

 

14. 在某些情況下，漁護署有必要搜查特定地點或樓宇及檢取基因改造生

物（例如，若當局知悉一個實驗所存放一種未經批准的基因改造植物，而

獲授權人員被拒絕進入作檢查）。第 586 章的操作手冊也可為條例草案提供

詳細程序以進行搜查行動及檢取樣本的範本。例如，當一個獲授權人員進

行搜查行動前，搜查令的申請必須由一名高級人員（高級農林督察或以上

職位）批准。根據第 586 章第 32 條第 1 款，在緊急搜查船隻、車輛、火車

或飛機時，獲授權人員可無須申請搜查令，但必須在進行任何搜查行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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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獲得一名高級人員的同意。屆時，獲授權人員將組成一個搜查小組，並

在有需要的情況下尋求警察的協助。在任何情況下，獲授權人員會展示自

己的委任證，並說明到訪的目的和在適當的情況下顯示搜查令。獲授權人

員在沒收任何樣本或東西後，會發出檢取收據。獲授權人員在收集個人資

料時，也會同時向該人發出個人資料便條。當行動完成後，獲授權人員會

詢問有關人仕有否任何投訴。在操作手冊列出這些程序和要求，是為確保

授權人員將以適當和合法的方式履行其職責。 

 

15. 根據漁護署執行第 586 章的經驗，在執行檢查或搜查地方或處所有關

規定時很少使用武力。然而，這些權力是必要的，因為在特殊情況下為了

執行本條例草案的規定，必須有足夠的權力（例如當授權人員懷疑有未經

批准的基因改造生物存在時遇到不合作或阻礙調查）。  

  

公眾意識 

 

16. 除了於今年較早時舉行的公眾諮詢外，我們正計劃在條例草案實施前

進行宣傳活動，以提升公眾對條例草案的認識。當局現正製作載有條例草

案詳情的小冊子，以在二零一零年初分派給市民以及特定類別的持份者。

此外，我們會就擬議的附屬法例與相關的持份者進行公眾諮詢，詳細說明

對基因改造生物的文件要求。在條例草案執行前也將會推出一個上載在互

聯網的紀錄册，以宣傳議定書和條例草案。對基因改造生物定期調查得到

的資料，我們也將透過網上紀錄冊和小冊子提供給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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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 

《基因改造生物（管制釋出）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 

第三次會議 

 

執行權力 

 

  此文件旨在解釋條例草案第 29 條及第 30 條的分別，並說明在甚

麼情況下住宅是"純粹用作住宅用途"，以及根據擬議第 29(2)條，有基因改

造生物存在的住宅會否仍被視作住宅，並進一步說明獲授權人員是否有權

在無須給予通知的情況下檢取、移走和扣留任何東西。 

 

2. 根據條例草案中第 29 條，獲授權人員如有理由相信某一地方或

處所藏有基因改造生物，可以在未給予通知的情況下進入和查看該地方或

處所，以核查是否遵守法例的規定（當已頒布）。進入和查看的權力並不

適用於任何純粹用作住宅用途的處所或任何處所中純粹用作住宅用途的

部分。因此，決定的因素是該處所或其部分是否僅用作住宅用途。藏有基

因改造生物的處所（或其部分）是否會被視為純粹的住宅取決於該處所（或

其部分）的用途。例如，一間擁有水族箱、其內養有基因改造觀賞魚作寵

物用途的屋會被視為純粹用作住宅用途的處所。另一方面，一處處所如用

作居住用途，但同時種有以供出售予超市的基因改造磨菇，則可能不被視

為純粹用作住宅用途的處所。此條款與類似的法例，例如《保護瀕危動植

物物種條例》（法例第 586 章）第 31 條，是一致的。 

 

3. 條例草案中第 30 條賦權獲授權人員進入和搜查某地方或處所

（包括純粹用作住宅用途的處所）。此條款賦予的權力比其它條款較具侵

擾性，因此只可以在有裁判官發出的手令的情況下行使。發出手令的必要

條件為：裁判官因經宣誓作出的告發，而信納有合理理由懷疑有人已在、

正在或將在該地方或處所犯本法例（當已頒布）所訂罪行或在該地方或處

所內，有任何東西是或包含犯本法例所訂罪行的證據。正如我們在 2009

年 8 月 14 日給助理法律顧問的信中解釋，第 30 條賦予獲授權人員相對地

具侵擾性的權力，因此我們認為獲授權人員在行使該權力前需要申請手令

的做法是適當的。此條款與類似的法例，例如《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

（法例第 586 章）第 33 條，是一致的。  

 

4.  條例草案中第 31 條賦權獲授權人員檢取、移走和扣留任何他有理

由相信是或包含干犯本條例所訂罪行的證據的東西。不論有否事先給予通

知，該授權人員是否會檢取、移走和扣留一樣東西是取決於該東西是否被

有理由相信是或包含干犯本條例所訂罪行的證據。 


